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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階段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1.查報階段 

 

隨到隨辦 

2.處理階段 

 

2-20天

專案處理 

3.查證、結案

階段 

 

隨到隨辦 

4.查催階段 

 

隨到隨辦 

列管 

1.1里幹事下里訪查 

2.3.1完工 2.3.2專案處理 

 
 

完工 

3.1區公所查證 

3.2是否結案 

是 

否 

4.1繼續查催 

 區公所提報區長會議 

非屬市容查報事項
 

改分      
權責機關 

1.2案件查報 

2.2.1區公所權責業務 

結案 

4.2 是否結案 結案 
是 

否 

2.2.2非區公所權責業務 
（架接 1999 系統分案各局處） 

2.1 區公所收件受理判
斷分案 

2.3案件處理情形登錄 

2.3.3 退件
回里幹事 

解除 




